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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安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规模与安全分级、矿山设计与建设、

老采空区的防治、生产采空区的处理、监测监控与安全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防治与安全管理。

本标准不适用于石油、天然气、矿泉水等液态或气态矿藏以及井盐开采形成的溶洞和采空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 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 1642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50026 工程测量规范

AQ 2031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监测监控系统建设规范

AQ/T 2053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建设规范监测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采空区

地下固体矿物开采后形成的废弃空间。包括单一采空区和采空区群。

3.2

单一采空区

开采孤立矿体或边缘矿体所形成的采空区。

3.3

采空区群

在一个区域内密集分布，共同作用导致围岩变形或崩落的多个采空区的总称。

3.4

老采空区

已经停止开采、废弃后情况不明的历史遗留采空区。

3.5

生产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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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开采、未达充分采动、各种变形仍在继续发展的采空区。

3.6

采空区暴露面积

采空区空间形态的水平投影面积，亦称顶板暴露面积。

3.7

保安矿壁

采空区空间边界外围具有一定厚度的、连续的矿岩体或其他材料堆筑形成的连续支护体。

3.8

保安矿柱

为了保护采空区上部建（构）筑物、水体和邻近矿体，避免采空区上覆岩层和周边围岩移动造成破

坏，而按照一定规则设计和保留的不连续的保安矿壁。

3.9

空区水

采空区内的积水，亦称老空水、老窿水、老窑水。

3.10

“三下”开采

在地表水体、建筑物及铁路下进行矿体开采的统称。

4 总则

4.1 采空区防治和处理分地质勘查、矿山建设、生产、闭坑后四个阶段，并应纳入矿区地质勘查、矿

山基建、生产、关闭的总体规划。

4.2 在地质勘查阶段，地质勘探报告应按 GB 12719、GB/T 13908 的相关规定，明确老采空区的分布范

围、深度、积水和塌陷情况，圈定老采空区，估算积水量，并提出矿山开采中对老空水的防治建议。企

业取得采矿权前，存在因老采空区诱发地质灾害的，应按照地质灾害防治相关规定，编制配套建设的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方案，并在矿山建设项目基建期内进行专项治理和验收。

4.3 生产采空区的处理设计应与采矿工艺设计一并进行，矿山企业应按照设计要求对生产采空区及时

处理。矿山闭坑（中段）后的采空区按照地质灾害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4.4 采空区防治所形成的勘查、安全评价、设计、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档案资料应永久保存；其

他相关资料保存期限不应少于 3 年。企业整合、改制、法人变更、关闭时，其采空区档案资料应随矿山

主体工程技术档案一并移交归档保管。

5 规模与安全分级

5.1 规模

根据不同矿（岩）石类别、采空区的暴露面积和体积，可按表1将其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个

等别。

5.2 保安矿壁厚度

保安矿壁厚度是表征采空区危害波及范围的技术指标。保安矿壁厚度应依据表1给出的数值和公式

的计算结果确定，并以老采空区空间边界为基准，结合老采空区四周矿岩类别和规模，分别圈定保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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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划设安全隔离区。其中软岩的采空区保安矿壁厚度应按表2选取合适的岩土松散系数进行计算，并

遵守下列规定：

a) 设计采矿工程位于老采空区下部和同水平的，岩土松散系数按最初松散系数取值；

b) 地表需保护的建（构）筑物、工业场地及设计采矿工程位于采空区上部的，岩土松散系数按最

终松散系数取值。

表 1 采空区规模等别及保安矿壁厚度

矿岩类别

普氏硬度

系数

f

采空区

规模等别

采空区群 单一采空区 采空区

保安矿壁

厚度 B

（m）

采空区

暴露面积S

（×104
m
2
）

采空区

体积 V

（×104
m
3
）

采空区

暴露面积 S

（m
2
）

采空区

体积 V

（×104
m
3
）

硬岩 f＞8

大型 S＞10 V＞1000 S＞2000 V＞10

2～8中型 5＜S≤10 500＜V≤1000 1200＜S≤2000 5＜V≤10

小型 S≤5 V≤500 S≤1200 V≤5

中硬岩 4＜f≤8

大型 S＞5 V＞500 S＞1200 V＞5

3～12中型 3＜S≤5 100＜V≤500 800＜S≤1200 1＜V≤5

小型 S≤3 V≤100 S≤800 V≤1

软岩 f≤4

大型 S＞3 V＞100 S＞800 V＞1.0

1

ah
B

k



中型 1＜S≤3 50＜V≤100 500＜S≤800 0.5＜V≤1.0

小型 S≤1 V≤50 S≤500 V≤0.5

注：满足上述采空区暴露面积和采空区体积指标的任何一个条件即可判定采空区规模等别；当两者出现等差时，以

高者为准。

a
表示采空区空间形态最高点的标高与最低点标高的差值，即采空区的高度。

表 2 矿岩硬度及松散系数

普氏硬度系数
f

代表性矿岩（土）
最初松散系数

k1

最终松散系数

k2

0.5～1.0
种植土、泥炭、腐植土、泥煤、软砂质土壤、湿砂、软砂

质粘土、黄土、砾石
1.20～1.30 1.03～1.07

1.0～1.5
致密的粘土、软弱的烟煤、碎石质土壤、软泥灰岩 1.26～1.32 1.06～1.09

泥灰岩、蛋白石 1.33～1.37 1.11～1.15

1.5～2
矽藻岩和软白垩岩、胶结力弱的砾岩、石膏、冻土、普通

水泥灰岩、裂缝发育的灰岩

1.30～1.45 1.10～1.20

2～4

松软多孔和裂隙严重的石灰岩和介质石灰岩、各种不坚固

的页岩、致密泥质岩、坚固的岩土质岩石、不坚固的砂岩

和石灰岩

4～6 砂质页岩、页岩质砂岩、一般的砂岩、铁矿石

6～8

泥灰质石灰岩、黏土质砂岩、砂质云片岩、硬石膏、坚固

的砂岩、石灰岩、大理岩、白云岩、黄铁矿，不坚固的花

岗岩

8～10 滑石化的蛇纹岩、致密的石灰岩、砂岩、砂质石灰质页岩

10～12
致密的花岗岩、很坚固的砂岩和石灰岩，石英矿脉，坚固

的砾岩，很坚固的铁矿石

12 以上
很坚固的花岗岩、石英斑岩、硅质片岩，较坚固的石英岩，

很坚固的砂岩和石灰岩
1.45～1.50 1.20～1.30

注：本表普氏硬度系数f值和松散系数k1、k2仅供参考，具体数值以地质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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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表安全防护距离

5.3.1 新建矿山应按照有关规定圈定岩石移动范围，并在岩石移动范围外留设 50 m 的保护带，地表各

类建、构筑物应布置在岩石移动保护带外。

5.3.2 岩石移动范围及其保护带内已经存在且无法搬迁避让的地表建（构）筑物、水体、公路、桥梁、

铁路等生产采空区的处理，应按照“三下”开采的特殊技术要求，留设保安矿柱，限制采空区规模，或

者采用充填采矿法进行开采。

5.3.3 岩石移动范围及其保护带内存在有高度大于 30 m 或倾角大于 45°的天然山坡或人工边坡、陡

崖时，应采取削坡、加固、疏干、植被等整治措施，或按照距边坡脚 20 m 的安全防护距离划设隔离带

或砌设水泥挡墙。

5.4 安全分级

依据现有（或设计）采掘工程与邻近采空区空间边界之间的最小距离、采空区变形破坏特征、淋水

状况等因素，可按表3将其划分为危险、较危险、安全三个级别。

表 3 采空区安全级别

安全级别 老采空区判别条件 生产采空区判别条件

危险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1、老采空区上部对应地表出现沉降、裂缝；

2、老采空区邻近巷道、采场发生冒落。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1、开采移动界限内地表出现不均匀沉降、裂缝；

2、生产采空区内留设的矿柱出现开裂、变形和垮塌。

较危险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1、老采空区邻近巷道、采场有淋水现象；

2、0.5B＜Lb≤B，且老采空区邻近巷道、采场未

发生冒落。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

1、采场顶板发生局部冒落；

2、生产采空区邻近采掘工作面有淋水现象。

安全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

1、老采空区邻近巷道、采场仅发现潮湿、点滴

状出水；

2、L＞B。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

1、生产采空区顶板未发生冒落；

2、生产采空区顶板及采掘工作面仅发现潮湿、点滴

状出水。
b
表示现有（或设计）采掘工程与邻近采空区空间边界之间的最小距离。

6 矿山设计与建设

6.1 安全预评价

6.1.1 矿山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应对矿区地质勘探报告、配套建设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方案中有

关老采空区分布范围与界限、矿岩稳固性、老空水等资料的完备性及老采空区地质灾害治理方案的有效

性、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

6.1.2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划设独立的评价单元进行安全预评价：

a) 规模等别为中型以上或安全级别为较危险级以上的采空区；

b)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曾发生过采空区地压、突泥突水等危害的；

c) 有自燃发火危险或与煤供伴生矿床的采空区；

d) 资源整合矿区且历史上有过采掘活动的。

6.2 老采空区补充勘查

6.2.1 矿区地质勘探报告不符合 GB 12719、GB/T 13908 相关规定或不能满足矿山设计与建设要求的，

矿山建设单位应对老采空区进行专门性的水文地质或工程地质补充勘查, 并形成采空区补充勘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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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图纸）。补充勘查工作宜遵循“资料收集、工程地质调查和测绘为主，物探和三维激光扫描为辅，

钻探验证、综合评价”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手段；老空水勘查与探测可综合采用物探、加密钻探或化探等

方法，但不应直接使用坑探。

6.2.2 补充勘查报告应明确采空区的位置、界限、形成时间、空间形态及其周边环境，老空水来源、

水量、水压与防治水建议，以及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类型和波及范围。

6.3 安全设施设计

6.3.1 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应对矿区内老采空区的分布情况及其对今后开采活动的影响进行分

析，并结合矿山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方案，明确与矿山主体工程配套建设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监理、

监测监控等安全措施和技术要求。

6.3.2 按照 GB 16423 和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关规定，结合采掘工程布置、采矿方法，以及生

产采空区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等，明确生产采空区的处理方法（含支护情况）、处理步骤等，

并分析生产采空区及其处理之后的安全稳定性。

6.4 竣工验收

6.4.1 矿山建设单位在组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按 6.1.2 的规定，对

基建过程中老采空区揭露与补充勘查情况、处理方式与效果，以及对后期生产作业的影响进行定性定量

评价，并提供矿区内老采空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验收材料。

7 老采空区的防治

7.1 采用隔离避让方式治理老采空区时，应按 5.2 的规定确定老采空区保安矿壁厚度，并将设计的采

掘工程布置在老采空区安全隔离区外。对确需穿过老采空区安全隔离区的采掘工程，应采用钢架、钢筋

混凝土等刚性支护，并加强对老采空区的监测和评估工作，落实突水突泥、有毒有害气体涌出、冲击气

浪等灾害防治措施。

7.2 矿山建设区域内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存在老空水或有突水可能的，应先按照设计建设地表疏干井

排水系统和井下排水系统后，再进行其他工程施工。对与煤共伴生矿床，当井筒开凿到底后，应当按照

《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在进入采区施工前完成永久排水系统的施工。并遵守下列规定：

a) 软岩矿床不应在井下进行探放水；

b) 中硬岩以上矿床的老采空区在井下进行探放水时，应停止该区域内可疑地点以下各中段的一切

施工作业。

7.3 老采空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按照治理方案、安全设施设计补充的安全措

施和有关规定，组织施工和监理，并编制施工报告和监理报告。

7.4 老采空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后，矿山建设单位或矿山企业应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有关规定组织

验收。

8 生产采空区的处理

8.1 矿山投产后，矿山企业应按照设计确定的开采工艺和开采顺序，及时处置回采结束的采场和中段；

处置前应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并经矿山企业主管矿长审批。

8.2 生产系统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应对生产采空区的规模等别、安全级别作出明确判定，并对生产采空

区及其处理后的安全稳定性进行定性定量评价。

8.3 生产采空区的处理可采用封闭法、崩落法、充填法及其组合工艺技术。并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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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危险级生产采空区、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的生产采空区，不应采用封闭法处理。采用封闭法处

理其他生产采空区时，应按照设计的封闭墙位置和尺寸进行施工，并应在封闭墙适当位置设置

泄压（水）通道和观测（探测）孔；

b) 崩落法处理生产采空区时，缓冲保护垫层厚度一般不小于 20 m～30 m，并对预测崩落范围进

行监测。爆破作业按 GB 6722 的规定执行，并应采取微差爆破技术，减少爆破有害效应；

c) 采用水砂和胶结充填工艺处理生产采空区时，应设置滤水构筑物或溢流脱水设施；采用干式充

填工艺处理生产采空区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接顶处理；充填材料和充填工艺不应对地下水带

来二次污染。

8.4 生产采空区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专项治理。

9 监测监控与安全管理

9.1 采空区监测监控

9.1.1 矿山企业应按照设计建立并运行采空区监测监控系统。监测等级和精度要求执行 GB 50026 的规

定。监测结果有异常的应及时发出预警，必要时撤离危险区域内的所有人员，并按照表 3 的规定重新确

定采空区安全级别。

9.1.2 大型和危险级采空区，应按 AQ 2031、AQ/T 2053 要求，建立采空区围岩地压在线监测系统或井

下环境监测系统，实行连续自动监测与报警。

9.1.3 对封闭隔离的采空区，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水量、水压、水质监测点，对老空水进行长期监测监

控。

9.1.4 岩石移动范围及其保护带内和采空区安全隔离区内存在有不可移动的建（构）筑物、边坡或水

体、采掘工程等的，矿山企业应建立相应的位移和变形观测网，并长期监测。

9.2 采空区安全管理

9.2.1 矿山企业应建立健全适合本矿山采空区风险特点的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配备相应机构或人

员负责采空区的安全管理工作，保证采空区治理所需资金的投入，建立采空区信息数据库和相关记录台

账。

9.2.2 在岩石移动范围及其保护带内，未经专家评价论证，不应修建尾矿库、排土场等永久性建（构）

筑物；凡受采空区影响的尾矿库和排土场发生不均匀沉降的应立即停用，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制定处

置措施。

9.2.3 矿山企业应按 GB/T 29639 的要求，编制采空区灾害事故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明确事故或

紧急状态下的逃生路线、救灾措施，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演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